
OSH-008 高處作業安全準則 附件 9.1. 

華膳空廚 

高處作業許可申請表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承攬主辦單位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

作業或施工單位(含承攬商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(或承攬商)： 

工程(作業)名稱： 

施工(作業)地點： 

施工(作業)方式： 

申請作業時間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時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時   

作業注意事項： 

1.施工現場須設置安全圍籬或警告標誌 

2.作業人員確實配戴個人防護具：安全帽、安全帶、安全索 

3.施工架、工作台須搭建堅實牢固、設有欄杆 

4.梯、板、索、器材須無損傷、扭曲、腐鏽 

※ 輕質屋頂作業（如石綿板、鐵皮板、塑膠、木板..等）: 

A.作業中須指派屋頂作業主管 

B.作業時屋架上須設置適當強度，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設置安全護網 

C.作業人員確實配戴安全帽及配掛背負式安全帶，並掛至於堅固錨錠、可供鉤掛之堅固物

件或安全母鎖等裝置上 

D.須於作業前三天至桃園市勞檢處之危險作業線上通報系統通報(https://oli.tycg.gov.tw/) 

通報流水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通報結果應交予承攬主辦單位留存備查)  

5.其 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1.本表由承攬主辦單位 (含承攬商)填寫，承攬主辦單位主管核准，並會簽作業區單位主管及

職安單位。 

  2.偶發及緊急事件可補簽。 

  3.本表單由承攬主辦單位保存，保存年限三年。 

 

承攬主辦單位：權責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門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簽單位：作業區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職安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